《新县研学旅游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起草说明

为规范新县研学旅游活动管理，保障研学旅游服务质量与安全，促进研学旅游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，结合新县实际，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会同县教体局等部门研究起草了《新县研学旅游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新县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、绿色生态和古色乡村等旅游资源，具备发展研学旅游的良好基础。近年来，研学旅游作为“教育+旅游”的创新业态，在我县快速发展，成为中小学生综合实践育人的重要途径。为充分发挥我县文化旅游资源优势，进一步规范研学旅游活动的组织、服务与管理，明确各方责任，保障参与者（特别是中小学生）的安全与权益，提升研学旅游的教育效果和服务品质，亟需制定一部全面、系统的县级管理办法。本办法的起草，旨在回应实践需求，建立长效机制，推动我县研学旅游产业规范化、专业化、品牌化发展。
二、起草依据
政策指导依据：依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《关于促进旅行社研学旅游业务健康发展的通知》（办科教发〔2024〕138号）等国家层面关于推动研学旅游发展的指导性文件。
行业标准依据：主要参照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《研学旅游服务要求》（LB/T054-2025）等行业标准，对研学旅游服务提供方提出规范性要求。
相关法律法规：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中关于安全保障、经营规范、教育活动的相关规定。
管理实践参考：借鉴省内外其他地区在研学旅游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和做法，结合新县研学旅游发展现状与实际需求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十六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立法目的与依据（第一条）：明确制定本办法的目的是为了发挥新县文旅资源优势、规范研学旅游活动，并列出主要制定依据。
适用范围（第二条）：界定本办法适用于在新县行政区域内组织开展的各类研学旅游活动。
相关定义与原则（第三、四条）：界定研学旅游及其参与主体、组织机构的范围，明确活动开展应遵循“规范管理、注重质量、确保安全”的基本原则。
部门职责与协同机制（第五条）：明确县教体局、县文广旅局等部门在研学旅游安全管理、基地监管、活动备案与统筹调度（通过“大别红营”服务中心）等方面的具体职责，建立部门协同管理机制。
组织机构基本规范（第六条）：规定研学旅游组织机构在合同签订、安全制度建立、应急预案、人员培训、工作台账等方面的基本责任与要求。
分项活动具体要求（第七至九条）：分别对研学旅游活动中的交通、住宿、餐饮三个关键环节，从组织机构选择服务方、服务方资质与义务、安全管理细节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。
研学基地（营地）责任（第十条）：明确研学旅游营（基）地在安全主体责任、设施维护、流量控制、保险购买、课程与服务标准等方面的具体要求，强调特色发展与品牌建设。
课程研发与质量管理（第十一、十二条）：要求研学课程应体现教育目标、本地特色与文化内涵，建立评价机制；强调产品研发需满足不同学龄层需求，并确保线路安全。
禁止行为与法律责任（第十三、十四条）：列举研学旅游活动中的各类禁止行为，并规定发生突发事件或安全事故时的报告与应急处置责任，明确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及对失职部门、人员的问责。
经费筹措与优惠政策（第十五条）：提出多元化筹措研学旅游经费的机制，明确在交通票价、场馆门票、保险费用等方面的优惠政策，要求学校精准核算、公示费用，承办方给予价格优惠，并鼓励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予减免和社会捐赠支持。
施行日期（第十六条）：规定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四、实施预期
本办法的制定与实施，预期将有助于：
构建权责清晰、协同高效的研学旅游管理体系。
全面规范研学旅游各环节服务标准与安全要求，显著提升活动质量与安全保障水平。
引导研学课程特色化、品牌化发展，更好发挥新县资源的教育价值。
通过明确的优惠政策，降低参与成本，促进教育公平，激发市场活力。
为新县研学旅游产业长期健康、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。
五、征求意见情况
本办法在起草过程中，已初步征求了县内部分学校、研学基地（营地）、旅行社及相关行业协会的意见。现根据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，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旨在集思广益，使《办法》更具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可操作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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